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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27民初3573号
李勇平、吴月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0日9时在
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691号

邱娇怡、李倩、修大纬：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汇赢文
化娱乐发展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269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689号

肖园、修大纬：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汇赢文化娱乐
发展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268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670号

卓国培、浙江能华节能投资有限公司、奉化市元康
供氧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周仲耀：本院已受理原告钱成
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47号

宁波市三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市鑫洋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被告宁波市三鑫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48号

宁波馨韵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
鑫洋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被告宁波馨韵日用品有
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49号

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市高氏精梳棉
有限公司、宁波馨韵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倍盈商贸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与被告宁波贝斯泰
克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市高氏精梳棉有限公司、宁波馨
韵日用品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947号

陆奇伏、朱军清：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第三日九点（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948号

宁波市远见橡塑工贸有限公司、张松秧、邵小平、张
骏、宁波市三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第三日九时三十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宁波市树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海县永坚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单位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诉讼
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8 200元，并从2016年3月26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11月28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3号

本院于2016年6月28日受理了申请人淮南市新茂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北京银行绍兴
分行、出票人为浙江春夏秋冬纺织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绍兴柯桥衣源世家进出口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汇票号码为3130005138094490、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8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浙0602民催33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23号

杨黄根：本院受理原告张志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732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155号

绍兴市信欧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万格印染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9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4591号

诸暨宇凯纺织有限公司、章立新：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金誉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诸暨宇凯纺织有限公司、章
立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81民初459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3028号

郑兴鑫、郑文斌：本院受理原告胡铭钰诉被告郑兴
鑫、郑文斌、诸暨荣怀学校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81民初302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终2891号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
曹兴产与被上诉人乐清市恒鼎电气有限公司、原审被告谢
赛英、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民终2891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主文为：本案按上诉人曹兴产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5）温瓯商初字第1690号民
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再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662号

温州市浙东塑钢门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显
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3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158、1159、1160、1161号

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亚龙鞋业
有限公司、温州市张利标准件有限公司、鹏盛箱包五金
（安徽）实业有限公司、木炳秋、苏静：上诉人为温州鹏盛
箱包五金有限公司就（2015）温瓯商初字第1158、1159、
1160、116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或涉外
为满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或涉外30）日内。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743号

王志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新桥吉祥钻控配
件店与被告王志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11月24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796号

温州市东意眼镜厂：本院受理原告和东方与被告温
州市东意眼镜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64号

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爱聪与被
告温州佰赢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16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99号

徐伟芳：本院受理原告温昌平与被告徐伟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999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805号

吕建忠、徐志国、余建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地方
税务局鹿城税务分局与被告吕建忠、徐志国、余建荣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054号

温州市鸿达塑料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
三垟海晨瓦楞型材加工场与被告温州市鸿达塑料制品
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20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97号

张厚元：本院受理原告温昌平与被告张厚元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99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72号

温州市瓯海娄桥艺派皮鞋厂：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日鞋材厂与
被告温州市瓯海娄桥艺派皮鞋厂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583号

裘柳付：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大东纸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裘柳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
158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581号

林超超、胡勇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大东纸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林超超、胡勇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破10号

2016年5月13日，本院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增利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增利五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增利五金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增利五金公司股东未向管理人提供
财务账册、文书资料，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为，增利五
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
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9
月1日裁定宣告增利五金公司破产并终结增利五金公
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243期

浙江销售2638750元，返奖额63992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9月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95277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590元

浙江中奖注数

384

682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4 6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43期 投注总额：470676元

04 06 09 10 15

奖池累计32.051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9月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53

3527

奖金

0元
3059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04期
全国销量:304391928元 浙江销量：2255335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二等奖（宁波、温州各1注）。奖池累
计10.2599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9月6日

0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2注

72注

849注

51243注

1051840注

6775477注

奖金

10000000元/注

31930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5 09 11 18 30 31

台州欧奈琪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启岳）：本委受理的申请人熊迪清诉
你单位劳动伤残赔偿纠纷一案（玉劳人仲案字[2016]第274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
员和开庭通知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7日15时在玉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玉
环县玉城街道广陵路103号县人社局五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限你
单位自本案开庭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玉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9月8日

仲
裁
公
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2014年7月
21日，债权本金1900万元，利息62.83万元，债权本息1962.83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陈荣
兴以其所有位于柯桥街道湖山花园65幢住宅（建筑面积：604.67平方米，土地面积：556.10平方米）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由金其、王玲娟、陈荣兴、于阿园和浙江雄业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
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俞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1699
电子邮件：yushijie@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9月8日

债
权
收
益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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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10月11日下午2时整在
嘉兴大洋洲假日酒店会议室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浙江兴科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嘉兴中科声学科技有限公司8%股权，参考价：122.3万
元（设有保留价）。

二、凡有意参拍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报
名竞拍手续，报名时需交纳拍卖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

三、报名、展示时间：2016年9月8日—10月10日
四、报名地址：嘉兴市勤俭路中兴商厦1号楼6楼
五、联系电话：13905736956、徐先生

嘉兴市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9月8日

拍 卖 公 告

浙江省云和县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011980078
办公场所：云和县城北路4号
负责人：蓝云辉
电话：5120656 邮编：323600
传真：5520260
公证员：
蓝云辉（涉外） 潘伟君（涉外） 郑彬菲

浙江省庆元县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011981079
办公场所：庆元县濛洲街道兴贸路50号
负责人：张彬彬
电话：6123005 邮编：323800
公证员：
张彬彬 吴善平
助理：
谢宇迪 吴子平 吴 茜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011984080
办公场所：景宁县府前西路2号

负责人：傅丽云
电话：5082274 邮编：323500
传真：5091174
公证员：
傅丽云 陶再星（涉外） 夏 娟 吴江微
助理：
陈晓阳

舟山市（0580-）
浙江省舟山市阳光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131982081
办公场所：舟山市定海区蟠洋山路16号
负责人：王建平
电话：2022437 邮编：316000
传真：2608423
公证员：
王建平（涉外） 姜 萍（涉外） 周旻良（涉外）
助理：
王 茜 姚燕儿 袁佳维 沈 辰 姚维维

浙江省舟山市方正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131982082

办公场所：舟山市临城街道翁山路416号中浪国
际大厦C座17楼
负责人：李斌
电话：2023852 邮编：316021
传真：2036855
公证员：
李 斌（涉外） 袁 圆（涉外） 周志平（涉外）
王 正
助理：
杨芬芬 余萍萍 刘奕缨 周凤燕 金姿妤
毛慧娟

浙江省舟山市海韵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131982083
办公场所：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麒麟街233号
东港集团4楼
负责人：翁安其
电话：3067128 邮编：316100
传真：3067128
公证员：
翁安其（涉外） 刘 焰（涉外） 张亚珍（涉外）
助理：

刘一丽 夏妍丰 张 佳 张露露 翁晶晶
王倩莹

浙江省岱山县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111982084
办公场所：岱山县高亭镇人民路85号2楼
负责人：张巧
电话：4475378 邮编：316200
公证员：
张 巧（涉外） 王 海 赵敏宇

浙江省嵊泗县公证处
执业证号2111111982085
办公场所：嵊泗县菜园镇沙河路127号三楼
负责人：罗国海
电话：5081394 邮编：202450
传真：5088493
公证员：
罗国海 金宏斌

注：“涉外”是指具有办理涉外公证业务资格的公
证员。


